附件1

东莞市石龙镇生态空间划定情况汇总表

	陆域生态保护红线
	一般生态空间
	生态空间

	面积/km2
	比例/%
	面积/km2
	比例/%
	面积/km2
	比例/%

	0
	0
	2.20
	15.97
	2.20
	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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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东莞市石龙镇环境管控单元汇总表

	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元

	单元数量/个
	面积/km2
	比例/%
	单元数量/个
	面积/km2
	比例/%
	单元数
量/个
	面积/km2
	比例/%

	3
	2.094
	15.2
	2
	11.683
	84.8
	0
	0
	0




附件3
东莞市石龙镇环境管控单元图
[image: ]
附件4
东莞市石龙镇环境管控单元准入清单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单元分类
	要素类别

	ZH10210001
	石龙西湖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广东省
	东莞市
	石龙镇
	西湖村、王屋洲村、黄家山村、林屋村、中山东社区
	优先保护单元
	水环境优先保护单元、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生态空间

	管控维度
	管控要求

	区域布局管控
	1.【水/禁止类】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镇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镇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2.【水/限制类】在石龙西湖水厂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建设不排放污染物的项目（除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有关的外），应当尽量避让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经组织论证确实无法避让的，应当依法严格审批。
3.【水/综合类】东江上航行船舶应当配备符合要求的污染防治设备、器材，不得违反规定向水体排放污染物。船舶装用污水储存设施暂存污水并将其排往岸上接收设施处理的，除应急旁通管路外不得设置其他可以将污水直接排入水体的外排口。船舶航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特殊排放要求区域时，应当保证其污水外排口全程处于有效锁闭状态。
4.【水/综合类】石龙西湖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前已有的项目和设施，因保护区划定后禁止设置而需要退出的，按以下规定办理：保护区划定前经依法批准设置的，由镇人民政府限期停业、关闭或者拆除，恢复原状；逾期不停业、关闭或者拆除的，依法强制执行。停业、关闭或者拆除的项目和设施的所有者或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镇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保护区划定前未经批准设置的，由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停业、关闭或者拆除，恢复原状；逾期不执行的，依法强制执行。
5.【大气/限制类】大气环境受体敏感区内严格限制新建钢铁、燃煤燃油火电、石化、储油库等项目，产生和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项目，以及使用溶剂型油墨、涂料、清洗剂、胶黏剂等高挥发性有机物原辅材料的项目；鼓励现有该类项目逐步搬迁退出。
6.【生态/综合类】一般生态空间，以保护为主，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格控制新增建设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外的生态空间。对未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各类禁止开区按照其规划或法律法规及规章管理，不符合管理要求的建设项目在限期内有序退出。一般生态空间内涉及畜禽养殖区域的按照相关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规定进行管理。一般生态空间划定的三类水体禁止设置排污口、排放生活污水、向水体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禁止在河两岸布置养殖企业。

	能源资源利用
	—

	污染物排放管控
	—

	环境风险防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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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单元分类
	要素类别

	ZH10210002
	石龙黄洲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广东省
	东莞市
	石龙镇
	王屋洲村、西湖村
	优先保护单元
	水环境优先保护单元、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生态空间

	管控维度
	管控要求

	区域布局管控
	1.【水/禁止类】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镇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镇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2.【水/限制类】在石龙黄洲水厂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建设不排放污染物的项目（除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有关的外），应当尽量避让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经组织论证确实无法避让的，应当依法严格审批。
3.【水/综合类】东江上航行船舶应当配备符合要求的污染防治设备、器材，不得违反规定向水体排放污染物。船舶装用污水储存设施暂存污水并将其排往岸上接收设施处理的，除应急旁通管路外不得设置其他可以将污水直接排入水体的外排口。船舶航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特殊排放要求区域时，应当保证其污水外排口全程处于有效锁闭状态。
4.【水/综合类】石龙黄洲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前已有的项目和设施，因保护区划定后禁止设置而需要退出的，按以下规定办理：保护区划定前经依法批准设置的，由镇人民政府限期停业、关闭或者拆除，恢复原状；逾期不停业、关闭或者拆除的，依法强制执行。停业、关闭或者拆除的项目和设施的所有者或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镇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保护区划定前未经批准设置的，由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停业、关闭或者拆除，恢复原状；逾期不执行的，依法强制执行。
5.【大气/限制类】大气环境受体敏感区内严格限制新建钢铁、燃煤燃油火电、石化、储油库等项目，产生和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项目，以及使用溶剂型油墨、涂料、清洗剂、胶黏剂等高挥发性有机物原辅材料的项目；鼓励现有该类项目逐步搬迁退出。
6.【生态/综合类】一般生态空间，以保护为主，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格控制新增建设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外的生态空间。对未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各类禁止开区按照其规划或法律法规及规章管理，不符合管理要求的建设项目在限期内有序退出。一般生态空间内涉及畜禽养殖区域的按照相关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规定进行管理。一般生态空间划定的三类水体禁止设置排污口、排放生活污水、向水体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禁止在河两岸布置养殖企业。

	能源资源利用
	—

	污染物排放管控
	—

	环境风险防控
	—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单元分类
	要素类别

	ZH10210003
	市第六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广东省
	东莞市
	石龙镇
	忠维村、西湖村、林屋村
	优先保护单元
	水环境优先保护单元、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生态空间

	管控维度
	管控要求

	区域布局管控
	1.【水/禁止类】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镇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镇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2.【水/限制类】在第六水厂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建设不排放污染物的项目（除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有关的外），应当尽量避让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经组织论证确实无法避让的，应当依法严格审批。 
3.【水/综合类】东江南支流上航行船舶应当配备符合要求的污染防治设备、器材，不得违反规定向水体排放污染物。船舶装用污水储存设施暂存污水并将其排往岸上接收设施处理的，除应急旁通管路外不得设置其他可以将污水直接排入水体的外排口。船舶航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特殊排放要求区域时，应当保证其污水外排口全程处于有效锁闭状态。 
4.【水/综合类】第六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前已有的项目和设施，因保护区划定后禁止设置而需要退出的，按以下规定办理：保护区划定前经依法批准设置的，由镇人民政府限期停业、关闭或者拆除，恢复原状；逾期不停业、关闭或者拆除的，依法强制执行。停业、关闭或者拆除的项目和设施的所有者或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镇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保护区划定前未经批准设置的，由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停业、关闭或者拆除，恢复原状；逾期不执行的，依法强制执行。 
5.【大气/限制类】大气环境受体敏感区内严格限制新建钢铁、燃煤燃油火电、石化、储油库等项目，产生和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项目，以及使用溶剂型油墨、涂料、清洗剂、胶黏剂等高挥发性有机物原辅材料的项目；鼓励现有该类项目逐步搬迁退出。
6.【生态/综合类】一般生态空间，以保护为主，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格控制新增建设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外的生态空间。对未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各类禁止开区按照其规划或法律法规及规章管理，不符合管理要求的建设项目在限期内有序退出。一般生态空间内涉及畜禽养殖区域的按照相关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规定进行管理。一般生态空间划定的三类水体禁止设置排污口、排放生活污水、向水体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禁止在河两岸布置养殖企业。

	能源资源利用
	—

	污染物排放管控
	—

	环境风险防控
	—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单元分类
	要素类别

	ZH10220001
	石龙镇重点管控单元
	广东省
	东莞市
	石龙镇
	西湖村、王屋洲村、黄家山村、林屋村、中山东社区、中山西社区、忠维村、兴龙社区、新维村、蒲溪村
	重点管控区
	[bookmark: OLE_LINK1]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水环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重点管控区、大气环境弱扩散重点管控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管控维度
	管控要求

	[bookmark: _GoBack]区域布局管控
	1-1.【产业/鼓励引导类】石龙镇重点管控单元鼓励依托石龙铁路国际物流产业平台，建设水路、铁路、公路等方面的多式联运通道以及集海关、仓储、交易、加工、金融等功能的产业园区。依托原有产业基础，发展药品制造和生物医药产业。
1-2.【水/限制类】严格控制石龙镇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发展，建设项目实行主要水污染物减量替代。

	能源资源利用
	2-1.【水资源/综合类】贯彻落实“节水优先”方针，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石龙镇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用水总量等指标达到市下达要求。 
2-2.【能源/综合类】科学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石龙镇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市下达要求；新建高能耗项目单位产品（产值）能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3.【能源/禁止类】禁止销售高污染燃料；新建、扩建锅炉必须使用清洁能源。 
2-4.【能源/鼓励引导类】全面推广清洁能源，推动广东石龙铁路国际物流中心LNG加注站建设。

	污染物排放管控
	3-1.【水/鼓励引导类】石龙镇新建、扩建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须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时投运。新建、改建和扩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出水不低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及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的较严值。 
3-2.【水/综合类】石龙镇城市建成区内未接入污水管网的新建建筑小区或公共建筑，不得交付使用。新建城区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要与城市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建设，进一步提升城镇污水处理率。全面推进建筑小区、企事业单位内部和市政雨污水管道混错接改造。
3-3.【大气/综合类】区域内新建高耗能项目单位产品（产值）能耗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采用最佳可行污染控制技术；严格共性工厂外的石化和化工、工业涂装（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除外）、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新增VOCs排放项目审批。 
3-4.【大气/限制类】大气环境受体敏感区内严格限制新建钢铁、燃煤燃油火电、石化、储油库等项目，产生和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项目，以及使用溶剂型油墨、涂料、清洗剂、胶黏剂等高挥发性有机物原辅材料的项目；鼓励现有该类项目逐步搬迁退出。大气环境布局敏感区内应全面加强无组织排放控制，实施VOCs重点企业分级管控，限制新建、扩建排放氮氧化物、烟（粉）尘的建设项目。 
3-5.【大气/鼓励引导类】大气环境弱扩散区内要加大大气污染物减排力度，建立“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长效机制，巩固提升综合整治成效，实现“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

	环境风险防控
	4-1.【水/鼓励引导类】制定完善石龙镇水污染事故处置应急预案，落实责任主体，明确预警预报与响应程序、应急处置及保障措施等内容，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息。
4-2.【大气/综合类】建立环境监测预警制度，重点实施污染天气预警预报以及监测有毒有害气体。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行政区划
	管控单元分类
	要素细类

	ZH10220002
	石龙黄洲工业集聚区
	广东省
	东莞市
	石龙镇
	黄家山村
	园区型重点管控单元
	/

	管控维度
	管控要求

	区域布局管控
	1-1.【产业/鼓励引导类】东莞石龙镇黄洲工业集聚区主导产业是电子信息行业、医药行业和食品饮料加工行业，并且园区鼓励发展生物医药制造业。
1-2.【产业/综合类】入园区的项目应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和园区布局规划等要求，不得引进园区规划环评及批复（审查意见）禁止引进项目。

	能源资源利用
	2-1.【其他/综合类】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推行清洁生产，对于国家已颁布清洁生产标准及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的行业，入园项目均要达到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污染物排放管控
	3-1.【水/综合类】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必须达到现役源“等量替代”标准。
3-2.【大气/综合类】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必须达到现役源“双倍总量替代”标准的要求。

	环境风险防控
	4-1.【风险/鼓励引导类】园区应建立企业，园区、区域三级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园区及入园企业环境应急设施整合共享，建立有效的担截、降污、导流、智存等工程措施，防止泄漏物、消防废水等进入园区外环境。
4-2.【风险/鼓励引导类】入园项目应配套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并根据《企业事业单住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的要求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强化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的运输，储存、使用过程的监管。防止因渗漏污染地下水，土壤，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到地表水体。
4-3.【土壤/鼓励引导类】土壤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工业企业应落实《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实施项目环评。设计建设、拆除设施、终止经营全生命周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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